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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老年医学中心19楼门禁采购安装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项目内容：本项目计划采购5套人脸识别门禁设备，安装在老年医学中心楼楼顶至负二层各楼层，用于医患出入管理，旨在提升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3.工期：10个工作日
二、采购需求 
（一）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1. 人脸识别功能 
- 识别准确率≥99%，识别速度＜1秒，识别数量不低于10000人。 
- 检测功能支持活体，防止照片、视频等作弊行为。 
- 识别角度：水平视角≥120°，垂直视角≥60°，适应不同身高和角度的人员识别。 
2. 硬件参数 
- 显示屏：＞7.9英寸高清触摸屏，支持强光下清晰显示。 
- 存储容量：人脸库容量不低于10000张，记录存储容量不低于90天。 
- 通信方式：支持TCP/IP、Wi-Fi等多种通信方式，便于与医院现有网络系统集成，方便内部管理。 
- 工作环境：工作温度 -20℃ - 60℃，湿度 10% - 90%，具备防水、防尘等级（IP65及以上）。 
3. 其他功能 - IC卡等多种验证方式，可灵活组合验证规则。 
- 具备门禁控制功能，支持开门、关门、常开、常闭等状态控制，可与电锁、磁力锁等门禁设备兼容。 
4. 电梯厅门禁要求能够在护士站通过实体按钮远程开启。
▲要求具备新一代处理器特性，支持NPU神经网络加速，门禁人脸识别率高，对夜间、逆光有较好的识别率，并带有刷卡功能。设备接入江滨医院钉钉架构（要求由供应商自行配置激活至江滨医院架构并分配到指定科室人员权限，院方不提供技术支持）；
▲接入钉钉智能硬件平台并出具证明文件，能够实现钉钉应用办公平台自动同步与当前院区使用相同的权限管理，及人脸库； 
（二）配套设备及材料 
1. 中间电梯厅门禁需配置有独立门铃 。
2.每台门禁设备需配备专用电源适配器、安装支架、螺丝等安装附件。 
3.提供满足5套门禁设备网络连接所需的网线等网络设备及辅材。
 其余详见参数和要求清单
（三）服务要求 
1. 安装调试：供应商负责人脸识别门禁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并与现有门禁管理系统（钉钉）无缝对接。 
[bookmark: _GoBack]2. 培训服务：为甲方操作人员提供不少于2次的免费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日常维护、简单故障排除等，确保操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和管理设备。 
▲3. 售后服务：质保期1年或以上的免费质保服务，质保期内免费提供设备维修、更换零部件等服务；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响应，接到故障通知后，本地服务人员需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不接受电话或远程控制。质保期间至少安排一名具备网络工程师证书的技术员响应保障该项目点位内外网及设备监控网络正常并提供出示职业证书复印件；
三、交付要求 
1. 交付时间：10天内完成全部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及验收交付。 
2. 交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大楼19楼。 
3. 交付内容：5套人脸识别门禁设备及配套设备、材料，设备使用说明书、保修卡等资料，安装调试记录及验收报告。 
四、验收标准 
▲1. 设备型号、规格、数量符合采购要求，外观无损坏、无缺陷，禁止使用二手或未经生产厂家报备非本区域销售渠道产品。 
2. 人脸识别功能、门禁控制功能等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本需求文档规定的标准。
▲3. 按国家现行《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执行；设备安装牢固，布线规范，网络连接稳定，系统运行正常。 
4. 供应商提供完整的设备资料、安装调试记录及售后服务承诺。 
五、报价要求 
1. 报价应包含设备采购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售后服务费、税费等一切费用，为最终验收合格后的总价。 
2. 供应商需提供详细的报价清单，注明各设备及服务的单价和总价。
六、付款方式
1、无预付款，以实际使用量进行最终结算。
2、产品及安装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收到全额增值税发票后4个月内支付结算款，质保期最少一年。
3、付款前乙方未开具发票的，甲方有权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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